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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辞任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收到本公司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魏家福先

生的辞任函。魏先生因已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退休，现辞去本公司副董事长、非执

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魏先生的辞任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生效。

魏先生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谨此就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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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７

名，实际

参会董事

１７

名，有效表决票为

１７

票，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马泽华先生为非执行董事、肖玉淮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

１

、推举马泽华先生为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２

、推举

肖玉淮先生为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董事会同意将本决议事项提

交本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马泽华先生的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和肖玉淮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审核，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任职

资格核准之日起生效，任期至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候选董事简历：

马泽华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出生。 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现名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今，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董事长。 现

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外事委员会委员。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历任中远英国公司总经理、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发展部总经理兼海外事业处处长、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总裁助理兼发展部总经理、中远美洲公司总裁、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副总经理、青岛远洋运输

公司总经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中国远洋

运输（集团）总公司董事、总经理。

肖玉淮先生，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出生，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起任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巡视员 （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年内退休）。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历任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分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市分行副行长、行长，中

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吉林省

分局局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筹备组组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吉林监管局局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局长。

同意：

１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一）召开本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

关详情将另行公告。

同意：

１７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提名和选聘董事的独立意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附件一：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现提名肖玉淮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

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

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肖玉淮，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

名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本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

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肖玉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附件三：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提名和选聘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以客观、独立的角

度作出判断，认为马泽华作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肖玉淮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其任

职资格、提名程序及选聘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相关议案提

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衣锡群、黄桂林、阎兰、潘承伟、潘英丽、郭雪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远东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４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会议地点：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６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０６

，

３６６

，

９３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１．４５％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希兰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长蒋锡培先生、董事蒋国健先生、卞华舵先生、独立董

事钱志新先生因公出差未参加本次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２

人，监事长许国强先生、监事蒋承志先生、毛建强先生因公出

差未参加本次会议。

董事会秘书万里扬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列席本次会议的高级管理人员有蒋华君先

生、汪传斌先生、万俊先生、孙录先生、朱长彪先生、蒋苏雯女士、甘兴忠先生。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８０６

，

３６６

，

９３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修改公司保值业务内部控制

制度的议案

。

８０６

，

３６６

，

９３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勇先生、叶菲先生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

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特此公告。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远东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５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ｈｔｔｐ

：

／／ｅｃｐ．ｓｇｃｃ．ｃｏｍ．ｃｎ

）公示了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农）网线路材料招标采购活动中标人名单，公司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江

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为上述项目中标人之一，中标情况如下。

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 产品类别 中标金额

（

万元

）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山东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３

，

３１０．７６

国家电网公司安徽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低压电力电缆

４１．５６

国家电网公司安徽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１

，

５１９．０５

国家电网公司浙江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电缆招标

采购项目

２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９４９．００

国家电网公司浙江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电缆招标

采购项目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２

，

３５１．３２

国家电网公司浙江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电缆招标

采购项目

低压电力电缆

８９８．１１

国家电网公司河南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招标采购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１

，

２７１．３４

国家电网公司冀北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协议库存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２

，

５４８．９８

国家电网公司江西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招标采购项目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２９５．６５

国家电网公司湖北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招标采购项目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８７５．２２

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

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湖北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招标采购项目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８７５．０５

小计

１４

，

９３６．０４

中标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同类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

（

％

）

２．２７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山东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１０ｋＶ

架空绝缘导线

３

，

６０９．４３

国家电网公司山东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钢绞线

９７４．０５

国家电网公司江苏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招标采购

１０ｋＶ

架空绝缘导线

２

，

５８３．６７

国家电网公司河北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招标采购

１０ｋＶ

架空绝缘导线

１

，

２４０．０２

国家电网公司冀北电网

２０１３

年第二批配

（

农

）

网线路材料

协议库存

架空绝缘导线

６６４．５５

小计

９

，

０７１．７２

中标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同类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

（

％

）

８．４１

合计

２４

，

００７．７６

上述各项目中标及其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但不影响本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５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集团”）通知，考虑到公司价值以及当前公司的股价，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石化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在二级市场增持了

１２６

，

６８２

，

８５８

股公

司

Ａ

股股份。

中国石化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告知公司，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中国石化集团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以

下简称“增持实施期间”）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含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已增持的部分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中国石化集团在增持实施期间增持的公司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１０９％

。本次增持前中国石化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８６

，

０８９

，

４１６

，

０００

股，约占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

７３．８５５％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石化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８６

，

２１６

，

０９８

，

８５８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７３．９６４％

。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中国石化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修

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中国石化集团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黄文生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０

证券简称：沧州大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

无新提案提交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沧州市永济东路

２０

号沧州大化办公楼第一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４５

，

２９１

，

３７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６．０３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武洪才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变更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１４５，２９１，３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修订

《

生产经营

、

综合服务协议

实施细则

》

的议案

２７７，１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议案

２

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根据该法律意见

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签署的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１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资产租赁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内

蒙古乳泉奶业有限公司（下称“乳泉奶业”）将五座奶牛场租赁给内蒙古加牛科技有限

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六年，截止目前租赁期限已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全体董事参加了

会议，审议通过乳泉奶业与包头市源升农牧业有限公司签署《奶牛养殖场地租赁协议》，表

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出租方：内蒙古乳泉奶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注册资本：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奶牛的饲养、家畜产品及饲料的加工销售等。

住所地：包头市土右旗

２

、承租方：包头市源升农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立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养殖、种植（种子除外）、生产技术开发与产品销售；生物技术咨询、服务；肉

类（生）销售等。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鹿港小镇花园

三、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租赁资产：乳泉奶业

５

座已建好的奶牛养殖场，分别是明沙基地和美岱

ＡＢＣＤ

四个场

区， 每个牛场包括

８

栋牛舍、

１

栋奶厅、

１

栋隔离牛舍、

１

栋兽医室、

３

个锅炉房、

１

栋淋浴室和一

个门房。

２

、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为一年，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

３

、租金及其支付期限、方式

（

１

）租金为

１５０

万元

／

年人民币

（

２

）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第一期资金在本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支付；第二期租金应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前支付。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提升奶牛养殖场地的使用效率，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高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奶牛养殖场地租赁协议》。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９５

股票简称：中牧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没有补充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八区

１６

号楼七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春新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

名，代表股份

２２８

，

０２９

，

９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３．０５％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和张谦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有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同意股份数

（

股

）

同意股数

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数

（

股

）

反对股数

所占比例

弃权股份数

（

股

）

弃权股数

所占比例

表决

结果

２２８，０２９，９５０ ２２８，０２９，９５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同意对《公司章程》的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九条做如下修订：

第三条 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

１９９８

］

２８５

号文批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９５３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８０

万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２９８０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２９８０

万股，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４２９８０

万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业务并支付费用的议案

有表决权股份

数

（

股

）

同意股份数

（

股

）

同意股数

所占比例

反对股份数

（

股

）

反对股数

所占比例

弃权股份数

（

股

）

弃权股数

所占比例

表决

结果

２２８，０２９，９５０ ２２８，０２９，９５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业务和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业务，并支付上述两项审计费用共计

６６

万元。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张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９９３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１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可转债事宜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股东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公司实际

控制人洛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收到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南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发的

《省政府国资委关于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豫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６８

号），河南省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９

亿元的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６ ９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人，代表股份

９２

，

１２１．１６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８４％

。 其中

Ｂ

股股东及股

东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９６８．７２

万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２．２４％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梅君超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参与购买黑龙江华电佳木斯发电有限公司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公告。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单位：万股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４

，

００８．５１ ４

，

００８．５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Ｂ

股

９６８．７２ ９６８．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

，

００８．５１ ４

，

００８．５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二、关于转让公司拥有的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参股股权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公告。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单位：万股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股份 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４，００８．５１ ４，００８．５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Ｂ

股

９６８．７２ ９６８．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００８．５１ ４，００８．５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李文律师和杨永辉律师共同见证。 经审查，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９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介绍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２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地点：西安市莲湖区西二环南段

２８１

号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五楼会议室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的详细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人数

４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

，

７２８

，

０９９

，

４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２．７３％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２

，

９１６

，

４８２

，

１８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６．９０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８１１

，

６１７

，

２１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５．８３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陈元魁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投票表决，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

７２５

，

７２８

，

７４４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１

，

５０２

，

７００

股；弃权

８６７

，

９５７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

７２５

，

１３８

，

３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２

，

８５７

，

２２４

股；弃权

１０３

，

８００

股。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同比变化

（

％

）

１０

月 累计

１０

月 累计

１０

月 累计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７．３ ２６４．１ ２３．９ ２５４．８ １４．２ ３．６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４６．７ ４１３．０ ４０．７ ３７０．６ １４．７ １１．４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３ ２．２ ０．１ ２．９ ２００．０ －２４．１

进口量

（

百万吨

）

２．５ ９．９ ０．８ ６．５ ２１２．５ ５２．３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８．６ １７３．８ １５．２ １４４．７ ２２．４ ２０．１

港口下水煤量注

（

百万吨

）

２１．７ １８３．１ １８．３ １６５．３ １８．６ １０．８

黄骅港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１．４ １０３．８ ９．１ ７６．３ ２５．３ ３６．０

神华天津煤码头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２．７ ２５．５ ２．９ ２３．１ －６．９ １０．４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１２．６ ９６．０ ７．５ ８１．１ ６８．０ １８．４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１２．９ ９４．６ ６．１ ６８．４ １１１．５ ３８．３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８．３５ １８７．８４ １６．２３ １７１．８６ １３．１ ９．３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７．１２ １７５．１３ １５．０５ １５９．８５ １３．８ ９．６

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开始，“港口下水煤量”指标的统计范围不再包含国内

煤炭贸易中下水销售的部分。 “国内煤炭贸易”是指除本公司于国内自产的煤

炭及利用自有运力围绕自有矿区、铁路的外购煤以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煤

炭购销业务。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

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

检查等。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

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５５

债券简称：

１３

赣粤

０１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００

，

３６３

，

０１６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３．６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

２

，

０６２

，

３９９

，

８３２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６．４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５２

，

２６２

，

６２３ ６１

，

８１５

，

８０９ －１５．４５ ５４３

，

３９１

，

６２６ ６４５

，

６１５

，

５５５ －１５．８３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４６

，

６８４

，

７４３ ５２

，

０５６

，

３５６ －１０．３２ ５０７

，

３９２

，

３８０ ５６５

，

５８７

，

７３６ －１０．２９

昌泰高速

３７

，

１４７

，

３８２ ４３

，

１４１

，

４０６ －１３．８９ ３７９

，

１７４

，

００２ ４７０

，

６６６

，

９７７ －１９．４４

九景高速

３８

，

２４０

，

５６７ ３６

，

０５２

，

１０９ ６．０７ ３９９

，

４４３

，

９８３ ３６９

，

３８６

，

３０２ ８．１４

彭湖高速

２

，

６４７

，

８０７ ２

，

０５４

，

１２６ ２８．９０ ４０

，

７７１

，

７０３ ２０

，

４７３

，

２４１ ９９．１４

温厚高速

１７

，

４９９

，

１３４ １１

，

７４７

，

００１ ４８．９７ １３９

，

９４９

，

４２９ １２３

，

４３３

，

０２７ １３．３８

昌奉高速

２

，

５４３

，

４６３ ９８２

，

５１１ １５８．８７ ２２

，

２５５

，

０８２ ８

，

２３２

，

６６７ １７０．３３

奉铜高速

３

，

３３７

，

２９７ １９８

，

５０２ ／ ３０

，

０２１

，

６２７ １９８

，

５０２ ／

合计

２００

，

３６３

，

０１６ ２０８

，

０４７

，

８２０ －３．６９ ２

，

０６２

，

３９９

，

８３２ ２

，

２０３

，

５９４

，

００７ －６．４１

注：奉铜高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通车运营。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运输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 且未经审

计。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

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０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收到控股股东李振国的通知， 李振国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相

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李振国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７

，

０４８

，

３８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０２％

。 此次股份质押后，李振国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质押股份均为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６１％

。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７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０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西部新时代部分股权的补充说明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内

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西部新时代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６９

），现对上述公告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公司受让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宏达”）持有的西部新时代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新时代”）

１０５００

万股，其中

４５００

万股为已实际出资认

缴股份，

６０００

万股为已认购但未实际出资认缴的认购权。 股份及股份认购权转让完成

后，四川宏达退出西部新时代，公司享有其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包括认购但未实

际出资部分的出资认购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